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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股東

於二零零一年六月三十日，根據證券（披露權益）條例第  16（1）條而備存之主要股東
登記冊，本公司已得悉下列主要股東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10% 或以上之權益：

名稱 普通股數目

中國航空（集團）有限公司 2,270,302,000（附註）

中國航空總公司 2,270,302,000（附註）

附註： 中國航空總公司（前稱中國航空公司）實益擁有中國航空（集團）有限公司（「中航集團」）

之全部已發行股本。因此，中航集團與中國航空總公司於本公司的權益是互相重疊。


